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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教育局出台文件，严
厉整治乱办班补课、滥用教辅材
料、高中乱择校等“三乱”行为，

这是我市教育系统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改进作
风、纠正“四风”的重要举措，有
利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有利于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当前，“三乱”问题在一些学
校不同程度存在，破坏了原本风

清气正的教育大环境， 损害了人
民教师的形象， 背离了教书育人
的职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各级
教育部门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
加以解决。

教育事关千家万户， 风清气
正的教育环境突出体现的是教育
的公平与公正和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 因此，教育部门要在抓常、抓
细、抓实上下功夫，还风清气正的

教育环境。

“三乱”问题不仅存在而且
就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 其影
响很广、蔓延很快、危害很大，

教育部门必须从这样的具体问
题入手，防微杜渐、由浅入深、

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这样才能
积小胜为大胜， 全面纠正教育
领域不正之风， 营造风清气正
的育人环境。

针对乱办班、乱择校等问题，7月中旬起，我市教育部门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治理活动———

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

对有偿补课的“潜规则”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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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放暑假， 市民王先生就把上初二的孩子送到老师那
儿去补课。 “平时孩子的数学学得不太好，正巧他的数学老
师在假期里办有辅导班，我让孩子去他老师那儿补习一下。

反正是几百块钱的补课费，也不算啥，再说了，去老师那儿
补课总比上社会上的辅导班强多了。 ”王先生说。

连日来，记者通过走访发现，像王先生这样乐于接受甚
至急于把孩子送到专职教师所办培训班的家长不在少数。

采访中记者也发现，目前，我市中心城区和各县区的一些学
校存在利用暑假举办各种补习班、辅导班，开展有偿补课的
现象，有些教师在社会培训机构对学生进行有偿补课，个别
学校通过社会培训机构变相开展有偿补课或以家长委员会
等形式组织有偿补课等问题。

然而采访中，很多家长也向记者反映，周末或者假期补
课已经成了“潜规则”，课上内容课下讲、新学期内容假期
讲，家长会为了不让孩子的功课落下或者不得罪任课老师，

一般都会选择前往补课。这种有偿补课，一方面给学生家庭
增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扰乱了正常的教育教
学秩序，损害了教师的职业形象。

市教育部门表示， 违规、 有偿补课等不正之风需要狠
刹， 今后会将治理乱办班补课作为对学校办学行为考核的
重要内容，加强日常监管，结合实际，制定出台标本兼治的
治理措施，抓住暑假等关键点，开展全面清查。

高中择校生不得超计划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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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今年中
招分数公布后， 一些高中为抢生源
就开始招收择校生。 市民徐先生告
诉记者， 他听说有个同事的孩子今
年中招考了

445

分， 不够某高中的
录取分数线， 但还是在这所高中报

了名。

在市教育局采访时记者获悉，一
些高中学校存在擅自扩大择校生比
例，在择校生以外以借读生、代培生、

旁听生等名义招生并高收费， 或以民
办学校名义招收高收费学生等问题。

目前， 市教育局一次性下达并向
社会公示每所普遍高中学校的招生计
划， 要求公办普通高中要严格执行招
收择校生政策， 每所学校招收择校生
比例最高不得超过本校当年招生计划
数（不含择校生数）的

10％

。

一旦违规学校和个人将受到严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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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 市教育局监察室主
任易文伯告诉记者， 市教育局将按
照自查自纠、 重点督查和整改落实
三个阶段开展治理。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市教
育局将依据《教师法》《中小学教师
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信
阳市人民政府纠风办和市教育局
《关于对教育违规收费问题严格实
施责任追究的通知》 等法律法规，

严肃追究相关教师、学校及教育行
政部门领导的责任，并一律进行公
开曝光。

对此， 教育部门还明确了具体
的处罚办法。 学校组织参与办班
的， 对涉案单位负责人给予党内严
重警告、降级、撤职等处分；各级各

类学校在岗在编教师参与办班补课
的， 对涉案直接人给予解聘、 免职
等组织处理或记过、记大过、降级、

撤职等处分， 对涉案直接人所在的
单位主要负责人给予警告、 记过、

记大过、降级、撤职等处分；学校、

教师与社会办学机构参与办班补课
的， 对涉案直接人给予通报批评、

调离工作岗位、 解聘、 免职等组织
处理或记过、降级、撤职等处分。 对
涉案单位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免
职等组织处理或给予党内严重警
告、记过、记大过、撤职等处分；违
规滥用教辅材料的， 对涉案直接责
任人给予调离工作岗位、 免职、解
聘等组织处理或记过、 降级处分。

对涉案单位负责人给予降级、 撤职

等处分，同时上追一级领导责任；对
违反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政策，擅
自超比例招生的， 将对涉案单位直
接人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调离
岗位、免职等组织处理或记过、降级
等处分。

易文伯介绍， 对当年发生三起
以上由市纠风办、 教育部门查实的
教育乱收费案件的县区， 将取消其
教育行政部门当年所有的教育评
先、表彰资格，并建议上级组织部门
对主要负责人进行一定的组织处
理； 对当年发生两起及其以上教育
乱收费案件的市直学校， 将取消其
当年所有的评先、晋级、表彰资格，

并建议上级组织部门对主要负责人
给予组织处理。

集中治理乱用、推销教辅材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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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过后，记者在我市某高中校园内看到，很多学
生把堆积如山的各种复习资料清理出来当废品卖。 记者翻
看一位学生的教辅书发现，有几本还是崭新的，根本没做。

“既然买了资料，咋不做题呢
?

”面对提问，这位学生回
答说，资料太多，根本做不过来，“有些资料是老师让买的，

有些资料是学生在校门口自购的”。

“花几百块钱买的资料却弃之不用，岂不是浪费？”看到
学生卖书的场景时， 一位家长抱怨道，“有的学校以提高教
学质量为借口，向学生推销或变相推销教辅材料，或纵容、

默许销售部门和其他商业服务机构进入校园推销教辅材
料，这不仅仅是违背学生自愿订购教辅的原则，更严重污染
了教育这块净土。 ”

据悉，本月中旬起，教育部门在全市重拳打击向学生推
销或变相推销教辅材料的行动， 规定各学校要按照当年中
小学教辅材料评议结果公告和信阳市纠正行业不正之风领
导小组《关于加强我市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的通知》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
强制学校和学生购买公告通知以外的任何教辅材料。

记者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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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市教育
局获悉，为进一步促进教
育公平公正，切实解决群
众反映强烈的一系列教
育突出问题， 七月中旬

起，教育部门开展了为期
一年的针对学校、教师乱
办班补课、 滥用教辅材
料、高中乱择校等问题的
治理工作。

核心提示

环君


